
姻 公 告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老羊倌铜锅涮肉店院
本委受理王慧勇渊回劳人仲字 也2022页403

号冤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遥因与你单位无法
联系 袁根据 叶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 曳第
二十条的规定袁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及开庭通知书遥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开庭
通知书袁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
为送达 遥 本委定于 2023 年 3 月 6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本委仲裁庭渊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政
府二号楼二楼 220 室冤开庭审理此案遥 请准时
参加庭审袁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遥领取裁
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 20 日之内袁逾期不领
取即视为送达遥申请人具体仲裁请求事项为院
王慧勇 渊回劳人仲字 也2022页403 号 冤院1尧请求
裁决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拖欠工资

19683 元遥
特此公告遥

回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 12月 21日

姻 仲裁公告
呼和浩特市绿康蔬菜种植有限公司院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以下简称 野本会冶)
受理的申请人赛罕区金盛国际家居裕港办公

家具经销部与你公司之间关于购销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叶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裁决书 曳 渊呼仲案字
[2021]第 591 号冤遥 依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曳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袁你公司应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文书袁
逾期即视为送达遥 渊联系人院 赵霞袁 联系电话
0471-4614889冤遥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2年 12月 21日

姻 仲裁公告
内蒙古尚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院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野本会冶)受理
的申请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

分公司与你公司之间关于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遥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叶呼和浩特仲裁委员
会裁决书曳渊呼仲案字[2021]第 903号冤遥依据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袁你公
司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会领取上
述文书袁逾期即视为送达遥 渊联系人院赵霞袁联系电
话 0471-4614889冤遥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2年 12月 21日

姻 公 告

达拉特旗树林召镇靴铺窑子村靴南社村民

李二柱建设养殖场办理审批手续 袁申请村委会
出具证明 袁 靴铺窑子村民委员会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尧2022 年 11 月份分别两次出具了证明袁
两份证明与靴铺窑子村民委会于 2022 年 9 月
18 日给予靴铺窑子村窑黑窑东社村民杜计兵
出具的申请建设养殖场的证明相互矛盾袁 存在

两社界限争议遥 经靴铺窑子村两委会议研究决
定袁撤销上述三份证明袁建议双方当事人申请上
级部门解决土地权属交界纠纷遥

特此公告

达拉特旗树林召镇

靴铺窑子村民委员会

2022年 12月 21日

姻 遗失声明
黄熠叶出生医学证明曳袁性别院男袁于 2022 年

11月 7日 8时 53分在霍林郭勒市中蒙医医院出
生袁 母亲院 秩平 袁 父亲院 黄春林袁 出生证编号院
W150025650袁声明作废遥

解国庆不慎将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悦知餐厅营

业 执 照 正 尧 副 本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92150105MA0R93PE2F声明作废遥

内蒙古仁瑞律师事所将财务专用章尧负责人
郑欣名章尧发票专用章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2022年 12月 21日

内蒙古辛集皮革城有限公司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延期公告

因受疫情管控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袁相关债
权申报尧评估尧审计等无法按期完成工作袁经土
默特右旗人民法院决定袁 将原定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9 时 30 分召开的内蒙古辛集皮
革城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袁延期至 2023
年 2 月 15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土默特右旗人

民法院召开袁具体事项管理人将另行于会议召
开前提前通知各债权人遥

内蒙古辛集皮革城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 12月 21日

叶行政决定书曳公告
霍林郭勒市利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院
营业执照注册号:1500002000036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曹立明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袁根据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曳第三十八条和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袁本
单位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对你公司作出 叶霍
林郭勒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限期缴纳

采矿权价值款决定书 曳 渊文件号霍国资字
[2022]49 号 冤 袁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
有资产法曳第四十二条 尧第四十七条和 叶企业
国有资产评管理暂行办法 曳第六条尧第十条尧
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袁 责令你公司限期缴纳采
矿权价值款 228600 元及利息 296000 元合计
524600 元袁特此公告袁公告期限为公告发布之
日起 30 日袁请你公司来我单位渊地址院霍林郭
勒市河东新区司法局综合楼冤 领取上述决定
书袁逾期即视为送达遥 如对本决定不服袁你公
司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霍林
郭勒市人民政府或通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袁 或者 6 个月内向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遥

霍林郭勒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2 年 12月 21日

152022年 12月 21日

星期三

责编院钱 虹

制版院高如哈

分类信息

法院公告

李晓峰:
本院受理原告达拉特中银富登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袁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的情
况下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渊1.判
令被告李晓峰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 1126.26
元袁复利 39.56元袁本息共计 21165.82 元袁并
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正常贷款利息尧罚
息尧复利和违约金;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
讼费用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冤尧民事裁定
书(转普)尧应诉及权利义务通知书尧举证通知
书尧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遥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日 9
时 30 分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达拉特旗
人民法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法院
2022年 12月 21日

刘玉娥尧邬后生院
本院受理原告包头市顺益实业有限公

司与被告刘玉娥尧邬后生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一案揖案号院渊2022冤内 0824民初 1766号铱袁已
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渊2022)
内 0824民初 1766号民事判决书遥 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乌拉特中旗人民
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遥 如不
服本判决袁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袁 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
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人民法院
2022年 12月 21日

支玉存: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巴彦淖尔分行诉被告苏玺笏尧支玉存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 内 0802 民初 5168 号民事判决书袁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袁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2月 20日

贺平:
本院受理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彦

淖尔分行诉贺平尧杨飞尧何婷婷尧刘文忠尧姜
国琼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内 0802 民初 5146 号民事判决书袁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袁 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2月 20日

杜小存尧李楠:
本院受理原告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

彦淖尔长春支行诉被告孙伟尧边娜尧孙仁元尧
杜小存尧孙乐尧李楠借款合同纠纷三案遥 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内 0802 民初 5303 号尧
5304 号尧5305号民事判决书袁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
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2月 20日

张永霞尧牛新霞:
本院受理原告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

彦淖尔利民支行诉被告高鹏云尧张永霞尧吕外
兴尧牛新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内 0802 民初 5138号民事判决
书袁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袁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遥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2月 20日

呼和浩特市金碧天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尧
包头市中亿鼎建材有限公司尧 合肥乐柏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尧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尧
内蒙古晟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包头市北元鹿飞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呼和浩特市金碧天下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尧 包头市中亿鼎建材有
限公司尧合肥乐柏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尧河北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尧 内蒙古晟诺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袁
现已审理终结遥 被告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袁 现依法公
告向你送达本院 (2022)内 0207 民初 3082
号民事判决书尧上诉状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袁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袁 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

费袁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袁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2月 21日

郝凯:
本院受理原告李亮诉被告郝凯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公告向
你送达本院(2022)内 0207民初 2589 号民事
判决书遥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
事审判庭领取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如不
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袁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袁 同时交纳上诉
案件受理费袁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袁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2月 21日

鄂尔多斯市鸿潍商贸有限公司院
本院受理原告郝素文诉被告鄂尔多斯市

鸿潍商贸有限公司尧 郭拴娥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袁已经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渊2022冤 内 0602民初 5194号民事判决书袁判
决内容如下院一尧被告鄂尔多斯市鸿潍商贸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3日内
向原告郝素文退还 24000元曰二尧驳回原告郝
素文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
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袁则按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袁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履行遥 案件受理费
550元袁由被告鄂尔多斯市鸿潍商贸有限公司
负担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袁 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
内到本院二楼二号窗口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则
视为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2月 21日

王小梅尧李帅尧崔桂云: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陕坝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建军尧王小梅尧李元尧
夏欢欢尧李帅尧祁世青尧李瑞君尧崔桂云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内 0826 民初 2711 号民事
判决书遥 判决如下:一尧被告李建军尧王小梅欠
原告内蒙古陕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 300000 元及利息尧罚息尧复利(利息
从 2018 年 12 月 30 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2
日止袁按月利率 9.3译计算;逾期利息从 2019
年 11月 3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袁按月利率

13.95译计算;复利以应付未付利息为基数袁从
应付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袁 按月利率
13.95译计算;利息尧罚息尧复利总计不得超过
年利率 24%)袁 于本判决生效后 15日内偿还曰
二尧 驳回原告内蒙古陕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 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遥案
件受理费 5656 元袁 公告费 400元袁 计 6056
元袁由被告李建军尧王小梅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视为送
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 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
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民法院
2022年 12月 21日

李帅尧王小梅尧崔桂云: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陕坝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帅尧李元尧夏欢欢尧
李建军尧王小梅尧祁世青尧李瑞君尧崔桂云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内 0826 民初 2710
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如下:一尧被告李帅欠原
告内蒙古陕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 300000 元及利息尧罚息尧复利 (利
息从 2018年 12 月 30 日起至 2019年 11 月
2 日止袁 按月利率 9.3译计算; 逾期利息从
2019 年 11 月 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袁按
月利率 13.95译计算; 复利以应付未付利息
为基数袁 从应付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袁
按月利率 13.95译计算 ;利息尧罚息尧复利总
计不得超过年利率 24%)袁 于本判决生效后
15日内偿还曰二尧被告李建军尧李元尧祁世青尧
崔桂云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给付借款本
金及利息尧 罚息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遥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袁有权向被告李帅追
偿曰三尧驳回原告内蒙古陕坝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应当依
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5692 元袁公告费 400元袁
计 6092 元袁由被告李帅尧李元尧李建军尧祁世
青尧崔桂云负担遥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
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袁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民法院
2022年 12月 21日


